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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ights & Interests

□

以案说法

我国法院受理的首例反垄断诉讼
，

已正式移送北京市第二中院
。

2008

年
10

月
5

日
，

被单位强行送进精
神病院治疗

16

天的河南省南阳市住房公积
金管理中心

（

下称公积金中心
）

职工
、

环保人
士任国朝收到了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
判决书

：

判令公积金中心
、

南阳市第四人民医
院

（

原南阳市精神病医院
，

下称第四医院
）

向
任国朝赔礼道歉

、

消除影响
，

并赔偿医疗费
、

精神抚慰金
15

万余元
。

一位热心环保的职工何以被单位强行送
进精神病院呢

？

任国朝变成了疯子
现年

43

岁的任国朝
，

1983

年
10

月应征
入伍

，

1986

年考入国防科工委指挥技术学
院

，

学习计算机软件专业
。

毕业后任国朝所在部队驻扎在新疆罗布
泊

，

由于当地严重缺水
，

他养成了
“

滴水贵如
油

”

的节水习惯
。

1996

年
9

月
，

任国朝转业回到河南省南
阳市财政干校教书

；

2003

年
，

调到南阳市财
政局所属的公积金中心

。

南阳市水资源非常丰富
，

境内有亚洲
第一大人工水库丹江口水库

，

丹江口水库
被确定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供水源头

。

数年来
，

任国朝用自己的行动呼吁当
地居民注意环保

。

他看到当地水质污染很
可能影响到丹江口水库的水质后

，

决定送
水进京化验并反映水质污染问题

。

2003

年
3

月
3

日
，

任国朝灌了一瓶污染
水准备前往北京

，

以引起人们对南水北调源
头水资源保护的重视

。

单位领导多次劝阻任
国朝

，

但其执意前往
。

当晚
6

时
，

公积金中心派人把他从南阳
火车站带到南阳宾馆看管起来

，

并通知其亲
属

，

告知任国朝疯了
。

任国朝见到亲属后否认
自己有病

。

任国朝说
：“

2003

年
3

月
5

日上午
，

我与
看管人员发生冲突

，

单位张某以南阳市财政
局名义电话通知第四医院

，

称任国朝疯了
，

请
求收治

。

之后
，

6

名医护人员用捆绑
、

堵嘴等
强制手段将我送上印有

‘

戒酒戒毒
’

字样的面
包车拉至医院

。

入院后
，

医护人员对我进行搜
身

、

没收现金通讯工具等措施
。

同时
，

院方不
顾我的强烈反对

，

由单位栗某代叙述病史
，

同

事张某办理了入院手续
，

医院诊断我患有
‘

情
感性精神障碍

’。

“

住院期间
，

院方对我进行多次电击
、

打
脸

、

头撞墙
、

强迫吃药
，

和精神分裂症患者同
吃同住

，

令我度过了噩梦般的
16

天
……”

2003

年
3

月
20

日上午
，

任国朝在亲属
担保下离开第四医院

。

出院时
，

任国朝浑身
疼痛

，

头晕
，

心率加快
，

血压升高
，

大小便失
禁

。

之后
，

任国朝到上海治疗
。

2003

年
9

月
，

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疯子
，

任国朝沿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步行
47

天
，

将
一瓶经过公证的丹江水注入了北京颐和园昆
明湖

。

新华社
2003

年
10

月
3

日报道
：

手捧清
泉

，

３８

岁的南阳汉子任国朝从南水北调中线
河南省第一站南阳市淅川县出发

，

徒步踏上
了三千里的征程

。

他对记者说
： “

我要一步一步走到北
京

，

把这瓶丹江清泉注入颐和园昆明湖
。 ”

他随身藏着两件
“

宝贝
”，

一件是从南水北
调中线工程起点取的一瓶丹江清泉

，

另一
件是条

１２６．７

米长的横幅
，

象征
１２６７

公里
长的中线工程

，

横幅上有沿途数千中原乡
亲的签名题词

。

任国朝是南阳市一名普通职员
，

这次
“

徒
步行

”

已在他心里酝酿和斗争了两年多
。

野游
时找不到一捧干净水洗脸

、

老家的压力井经
常因天旱没水

，

这些事让他切身体会到
“

节约
用水

、

保护环境
”

需要付出实际行动
。 “

我准备
用

６０

天时间赶到北京
，

一路上用自己的行动
宣传节约用水

、

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理
念

。 ”

提起诉讼申请赔偿
2004

年
9

月
17

日
，

任国朝将第四医院
、

公积金中心
、

南阳市财政局
、

同事张某
、

栗某
诉至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

。

请求判令
5

被
告停止侵权

，

赔礼道歉
，

在国家级媒体上恢复
名誉

，

并赔偿由此造成的生理
、

精神和经济损
失

。

原告认为
：

单位在我没有疾病的情况下
，

强行将原告送进精神病院
。

住院期间
，

院方对
我进行多次电击

、

打脸
、

头撞墙
、

强迫吃药
，

和

精神分裂症患者同吃同住
，

令我度过了噩梦
般的

16

天
……

被告第四医院辩称
：

原告任国朝转业后
自感有文化

、

能干
、

有水平
。

2003

年
2

月底开
始表现明显异常

，

如半夜给同事打电话
，

每天
干什么都要记日记

，

去北京化验水质
……

原告单位看他行为异常
，

将其隔离在南
阳宾馆

。

在宾馆期间
，

原告认为同事对其进行陷
害

，

咬伤看护人员
，

单位无奈打电话到我院请
求住院

。

我院遂派医护人员接诊
，

原告的亲属及
单位同事一同前往医院办理住院手续

，

原告
的入院程序合法

。

原告入院后即被安排在单间
，

其诉称院
方对其实施电击

、

打脸
、

头撞墙
、

捆绑等情况
不属实

，

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
。

庭审中
，

其余被告均作了不应承担责任
的答辩

。

精神鉴定
：

两地结论相反
2005

年
5

月
27

日
，

案件审理期间
，

任国
朝在单位与同事发生争执

，

南阳市公安局在
处理该起纠纷时

，

对任国朝的精神状况进行
鉴定

。

2005

年
6

月
13

日
，

河南省精神病医院
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作出任国朝属

“

精
神分裂症

（

偏执型
），

无刑事责任能力
”

的结
论

。

任国朝对上述鉴定提出异议
，

申请法院
对自己是否患有精神病重新作出鉴定

。

2005

年
10

月
30

日
，

法院委托上海司法
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任国朝
的精神状态

、

民事行为能力
、

诉讼行为能力和
因果关系评定进行鉴定

。

2005

年
12

月
26

日
，

鉴定机构作出鉴
定

：“

任国朝目前未见精神病
；

在本案中具有
民事行为能力和诉讼能力

；

任国朝出现的情
绪反应与其被送入南阳市精神病院住院治疗
一事具有因果关系

。 ”

一审判决
：

任国朝贩诉
2007

年
3

月
20

日
，

南阳市卧龙区法院
作出一审判决认为

：

两个鉴定的基准日不同
，

不是事发时任国朝的精神状态
，

被告精神病
院

（

第四医院
）

诊断结论与两份鉴定并不矛
盾

，

对原告的诊断治疗没有过错
，

且收治原告
符合卫生部的有关规定

。

判决驳回任国朝的
诉讼请求

。

一审判决后
，

任国朝不服提起上诉
。

2007

年
8

月
27

日
，

南阳市中级人民法
院作出二审裁定

：

撤销原判
，

发回重审
。

重审
：

两单位败诉
2007

年
11

月
30

日
，

卧龙区法院对此案
重新作出判决

：

两份鉴定结论均只能证实任
国朝在鉴定当时的精神状况

，

不能证实其在
2003

年
3

月
5

日时的精神状况
。

任国朝所在单位联系第四医院收治原
告

，

公积金中心
、

第四医院在诉讼中未能举
证证明原告在

2003

年
3

月
5

日精神异常
，

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
，

具有主观过
错

。

公积金中心应承担主要民事责任
，

第四
医院应承担次要民事责任

，

以
6

：

4

比例为
宜

。

张某
、

栗某系职务行为
，

与其个人无关
，

故其不应承担民事责任
。

南阳市财政局与任国朝原是单位与职
工的关系

，

但公积金中心已于
2003

年
3

月
4

日从南阳市财政局分出
，

成为独立法人
，

任
国朝的编制被随之转入公积金中心

，

而本案
的损害事实发生在

2003

年
3

月
5

日
，

故南
阳市财政局不应承担责任

。

此事对任国朝的精神伤害极大
，

精神抚
慰金以

10

万元为宜
。

判决公积金中心承担
各种赔偿

94691.15

元
，

第四医院承担
63127.43

元
，

原告要求停止侵权
，

赔礼道歉
，

恢复名誉的诉请不再支持
。

任国朝
、

第四医院和公积金中心均不服
该判决

，

提起上诉
。

终审判决
：

两单位赔偿
南阳市中院经审理认为

，

本案系侵害公
民身体权

、

健康权纠纷
。 《

民法通则
》

第
98

条
规定

：“

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
。 ”

第
106

条第
二款规定

：“

公民
、

法人由于过错侵害
……

他
人人身的

，

应当承担民事责任
。 ”

最高人民法
院

《

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

干问题的解释
》

第
3

条第一款规定
：“

二人以
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

……

构
成共同侵权

，

应当依照
《

民法通则
》

承担连带
责任

。 ”

第
17

条规定
：“

受害人遭受人身损
害

，

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
减少的收入

，

包括医疗费
、

误工费
……

赔偿
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

。 ”

最高人民法院
《

关于
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
的解释

》

第
8

条第二款规定
：“

因侵权致人精
神损害的

，

造成严重后果的
，

人民法院除判
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

、

恢复名誉
、

消除影
响

、

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
，

可以根据受害
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
抚慰金

。 ”

本案任国朝因公积金中心
、

第四医院的
侵权行为

，

其身体权
、

健康权受到侵害
，

因此
公积金中心

、

第四医院应承担民事赔偿责
任

。

张某
、

栗某的行为系职务行为
，

不应承
担民事责任

。

任国朝请求判令公积金中心
、

第四医院
消除影响

、

赔礼道歉的诉求理由符合有关法
律规定

，

应当予以支持
。

其赔礼道歉
、

消除影
响的范围以在公积金中心全体职工会议上
为宜

。

任国朝请求判令在国家级媒体上消除
影响

、

赔礼道歉的诉求
，

因其不具有可操作
性及充分的必要性

，

故不予支持
。

公积金中
心

、

第四医院系共同侵权
，

应相互承担连带
责任

。

任国朝请求判令赔偿继续治疗费用的
诉求

，

因该事实并未实际发生
，

待事实发生
后

，

可另行主张权利
。

公积金中心为独立的机关事业法人
，

具
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

，

根据责任自负的
原则

，

其对任国朝侵权造成的后果应由其自行
承担

，

故南阳市财政局不应承担民事责任
。

2008

年
10

月
，

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
出终审判决

：

一
、

撤销原判
；

二
、

判决生效后
十日内

，

公积金中心
、

第四医院在公积金中
心全体职工会议上

，

向任国朝赔礼道歉
、

消
除影响

；

三
、

判决生效后十日内
，

公积金中
心

、

第四医院赔偿任国朝医疗费
、

精神抚慰
金等共计

157818.58

元
，

并互负连带责任
。

2008

年
11

月
3

日星期一农历戊子年十月初六

卢国伟
/

文图

为一汪清水付出的代价
被单位强行送进精神病院治疗

16

天的任国朝最终讨得
“

说法
”

6

版
7

版
7

版
6

版

给人治病即使没有造成伤害和死亡
，

但
其情节严重的

，

照样构成非法行医罪
。

郑州一
“

零伤害
”

赤脚医生被判非法行医员工吵架被气死企业缘何要担责 外地进京人员亟待普及消防知识
1

月至
10

月
，

北京共发生亡人火灾
事故

10

起
。

目前
，

我国没有一部统一的精神卫
生法规

，

从对精神病人的认定
、

监护
、

强
制医疗等问题作出规定

。

在这种情况
下

，

强迫他人进行治疗的案例屡见报
端

。

精神病称谓如果加在健康人身上
，

则
带有明显的人格贬损意味

，

并不是一般的
“

个人健康问题
”，

而是直接关系到人格尊
严和名誉权

，

除相关机构外
，

任何单位和个
人都不可以认定某人为精神病甚至强迫其
进行治疗

。

一般情况下
，

精神病人不会主动
承认自己有病

，

必须借助权威机构的鉴定
才能确认其患病

，

如专门的司法鉴定机构
、

有鉴定权的精神病院等
。

《

民法通则
》

规定
，

不能辨认自己行
为的精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

，

不

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
民事行为能力人

。

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
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

，

其监
护人可以出于精神病本人或为防止危害
社会考虑

，

将其送入精神病院强制治疗
。

《

刑法
》

第
18

条第一款规定
： “

精神病人
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
候造成危害结果

，

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
的

，

不负刑事责任
，

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
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

；

在必要

的时候
，

由政府强制医疗
”。

这就是说
，

当
精神病人出现了危害社会和他人安全的
刑事犯罪行为

，

缺少监护人的情况下
，

才
可以由政府出面进行强制治疗

，

费用由
政府承担

。

根据一些省市制定的条例
，

精神病人送治人大多由公安机关负
责

。

一个精神健康的人被送进精神病院
接受精神病治疗

，

这不但对其人身自由是
一种非法限制和伤害

，

并且还会引来社会
公众对他的错误认识

，

以及对其人格状态
的不公平评价

。

就本案而言
，

任国朝不但可
以就人身伤害和误工损失要求赔偿

，

还可
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

。

近几年来
，

时有正常人被强制送进
精神病院的事情发生

，

有些是因为家庭
纠纷

，

有些是有关单位出于得种原因考
虑

，

强行将他人送进了精神病院
。

这些都
说明我国精神病强制医疗的立法存在着
空白

，

完善精神病强制医疗立法已刻不
容缓

。

精神病强制医疗亟须立法完善
魏全

反垄断第一案移送北京市二中院

解读
《

企业国有资产法
》

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
表决通过的

《

企业国有资产法
》

对国有企
业在经营中的各种事项进行了翔实的法
律规定

。

职工民主管理
、

监督权受法律保护
法律规定

，

国家出资企业依照法律
规定

，

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
，

实行民主管理
。

国家出资企业中应当由职工代表出
任的董事

、

监事
，

依照有关法律
、

行政法
规的规定由职工民主选举产生

。

国家出
资企业的合并

、

分立
、

改制
、

解散
、

申请破
产等重大事项

，

应当听取企业工会的意
见

，

并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
听取职工的意见和建议

。

企业改制涉及
重新安置企业职工的

，

还应该制订职工
安置方案

，

并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
。

主要负责人依法接受审计
法律规定

，

国家出资企业的董事
、

监
事

、

高级管理人员
，

应当遵守法律
，

对企
业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

，

不得利用
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取得其他非法收入和
不当利益

。

不得侵占
、

挪用企业资产
，

不
得超越职权或者违反程序决定企业重大
事项

，

不得有其他侵害国有资产出资人
权益的行为

。

国家建立国家出资企业管理者经营
业绩考核制度

。

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
应当对其任命的企业管理者进行年度和
任期考核

，

并依据考核结果决定对企业
管理者的奖惩

。

高管不得进行三类兼职
法律规定

，

未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
机构同意

，

国有独资企业
、

国有独资公司
的董事

、

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在其他企业
兼职

。

未经股东会
、

股东大会同意
，

国有资
本控股公司

、

国有资本参股公司的董事
、

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在经营同类业务的其
他企业兼职

。

未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同意
，

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长不得兼任经理
。

未经股东会
、

股东大会同意
，

国有资本控
股公司的董事长不得兼任经理

。

企业依法享有经营自主权
国家出资企业依法享有的经营自主

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
。

国家出
资企业对其动产

、

不动产和其他财产依
照法律

、

行政法规以及企业章程享有占
有

、

使用
、

收益和处分的权利
。

法律规定
，

国家出资企业对其所出
资企业

，

应当依照法律
、

行政法规的规
定

，

通过制定或者参与制定所出资企业
的章程

，

建立权责明确
、

有效制衡的企业
内部监督管理和风险控制制度

，

维护其
出资人权益

。

国家出资企业应当依照法律
、

行政
法规和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

，

建立健
全财务

、

会计制度
，

设置会计账簿
，

进行
会计核算

，

依照法律
、

行政法规以及企业
章程的规定向出资人提供真实

、

完整的
财务

、

会计信息
。

不得损害出资人
、

债权人权益
法律规定

，

国家出资企业合并
、

分
立

、

改制
、

上市
，

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
，

发行债券
，

进行重大投资
，

为他人提供大
额担保

，

转让重大财产
，

进行大额捐赠
，

分配利润
，

以及解散
、

申请破产等重大事
项

，

应当遵守法律
、

行政法规以及企业章
程的规定

，

不得损害出资人和债权人的
权益

。

法律规定
，

国家出资企业发行债券
、

投资等事项
，

有关法律
、

行政法规规定应
当报经人民政府或者人民政府有关部
门

、

机构批准
、

核准或者备案的
，

依照其
规定

。

国家出资企业投资应当符合国家
产业政策

，

并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可行性
研究

；

与他人交易应当公平
、

有偿
，

取得
合理对价

。

（

新华社
）

企业强制员工超长加班
，

负有过
错责任

。

左图
：

任国朝在第一次被鉴
定为精神病后

，

又要求法院重新
鉴定

。

之后
，

他拿到上海精神病鉴

定后脸上露出了笑容
。

下图
：

任国朝当年送水进京
时的情景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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